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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9-047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4月 29 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橡胶”、“公司”或“上市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海南橡

胶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Hainan State 

Farms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农垦投资”）持有的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 （以下简称“R1国际”）4,200,000 股股份，以及 Sandana Dass 等 16

名管理层股东持有的 R1 国际 810,888 股股份，合计 5,010,888 股股份，占 R1

国际 6,820,888 股的 73.46%。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

的公司 R1 国际 5,010,888 股股份已过户至海南橡胶名下，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R1 国际 5,010,888 股股份已经过户至海南

橡胶名下，海南橡胶已经成为 R1国际控股股东，R1国际成为海南橡胶的控股子

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市公司已完成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价款。 

（二）过渡期损益安排 

上市公司与农垦控股友好协商并确认，聘请审计机构于资产交割日后对 R1

国际进行审计，以明确过渡期间损益的享有或承担的金额。R1 国际在过渡期间

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上市公司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受

让的股权比例享有；R1 国际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农垦控股按海南橡胶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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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购买中受让 R1 国际股份的合计比例承担。农垦控股应在交割审计报

告出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三）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1、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18年 10月 19日，上市公司与农垦控股签署《股份购买协议（农垦控股）》。 

2018 年 10月 19 日，上市公司与 Sandana Dass、Lim Beng Seng、Ling Chan 

Yew、Ho Wai Leong、Toshinobu Handa、Lee Chee Hoe、Oh Kian Chew、Leow Wei 

Chang、Lim Chin Seng、Leslie Cheng Tsin Tzun、Nguyen Dai Thao、丁文、

Wong Kien Hian、Yeoh Wee Chia、Mantha Srinivas Sastry 和 Koravangattu 

Vinayraj分别签署《股份购买协议（管理层）》。 

2019 年 4月 12 日，上市公司与农垦控股签署《利润补偿协议》。 

2、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农垦控股已对避免同业竞争、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等方

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本次交易各方正

在履行相关已签署协议的约定，且未出现违反该等协议约定的情形，并将持续按

照该等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各方均按照相关承诺履行

义务，不存在违反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1、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交割审计，确定过渡期损益情况；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

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

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

存在重大风险。 

二、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截至《海南橡胶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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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具之日，海南橡胶本次交易已履行了所需的决策、审批、备案程序，并已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

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前述交割过户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

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本次交易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金杜律师认为： 

1、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所需的批准、备案；根据新加坡律师的确认、

《境外法律尽调报告》、以及金杜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交割的前提条件已成就。 

2、根据新加坡律师的确认，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已完成交割，上市公司

已合法持有标的股份；本次交易的交割金额已按照《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支

付。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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